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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2017）浙0102民初2013号
张芷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万维金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诉被告张芷瑜（3326**********4623）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2民初2013号案件的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通知书、廉政监督卡、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0月
17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 6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799号

应芯格、钟富惠、郑水姣：原告杭州君信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与被告应芯格、钟富惠、郑水姣追偿权纠纷一案,
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
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584号

叶海波、林群丽：本院受理原告鲲鹏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诉被告叶海波、林群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0月30
日9时1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869号

杨灿平、戴玲芳：本院受理原告来加乐诉被告杨灿
平、戴玲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0月30日9
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921号
曾毅贤、厦门东方创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林艳诉被告曾毅贤、厦门东方创业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0月27日9时45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624号

莫兴根、莫东明、胡莎莎、莫筱媛：本院受理原告金
志刚诉被告莫兴根、韦启贡、莫东明、胡莎莎、莫筱媛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0月27日9时30分
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299号

宫瑞峰、陈礼蓉：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溢得田化工有限
公司诉被告宫瑞峰、陈礼蓉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0月27日9
时1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571号

王丽友、张思凤、李万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
保有限公司诉被告王丽友、张思凤、李万勇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7年10月2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664号

钟慧婧、刘如铁：本院受理原告陈雯懿诉被告宿迁市
建邦置业有限公司、马建生、陈伟东、钟慧婧、刘如铁、杭
州来业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0月
26日14时15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936号

兰勇：本院受理原告张耀元诉被告兰勇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7年10月3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043号

虞观法、来竹美：本院受理原告梁元忍诉被告虞观
法、来竹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0月30日9
时15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433号

傅俊炜、谢燕娜：本院受理原告王敏霞诉被告傅俊
炜、谢燕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0月30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831号

邵腾锋、浙江亿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张佳慧、
浙江皇冠王车业有限责任公司、陈燕、陈春水：本院
审理对原告戴峰与被告邵腾锋、浙江亿富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张佳慧、浙江皇冠王车业有限责任公司、
陈燕、陈春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8 民初 5831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589号

林丽燕、王运福：本院受理原告周仕华诉被告林丽
燕、王运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0月30日9
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81号

李啸尘、程光：本院对原告苏锐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8民初6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18号

赵怡、鲁亮、陈萍：本院对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滨江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初11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
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567号

吕永嘉：本院对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8 民初 256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638号

杭州旭普莱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对原
告杭州友旺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旭普莱尔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8民初563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福彩3D 第2017190期

浙江销售2509598元，返奖额990987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7月16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042988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其他投注方式中奖额为6607元

浙江中奖注数

697

750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8 8 3

福彩15选5
第2017190期 投注总额：523676元

奖池累计81.5079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7年7月16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110

3533

奖金

0元/注

1669元/注

10元/注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01 02 09 14 15

福彩双色球
第2017082期
全国销量:340327376元 浙江销量：26571730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3注二等奖（丽水、温州、义乌各1注）。
奖池累计7.7025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7月16日

10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9注

120注

1265注

68134注

1287310注

11408311注

奖金

6764976元/注

165466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14 18 21 25 28 29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
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7-88860598
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7-85770003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8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3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公司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附件一：贷款债权明细表 交易基准日：2016年3月31日 金额：元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温州世奇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莎美特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万鹏铝业有限公司

浙江湖电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益佳鞋业有限公司

乐清市旭华线缆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人民币）

9,561,400.30

12,785,318.00

22,589,696.56

26,700,000.00

14,800,000.00

20,401,265.84

106,837,680.70

账面利息（人民币）

1,766,652.55

3,806,052.77

5,623,096.15

4,135,876.24

2,034,244.66

97,113.40

17,463,035.77

本息合计（人民币）

11,328,052.85

16,591,370.77

28,212,792.71

30,835,876.24

16,834,244.66

20,498,379.24

124,300,716.47

担保人

温州市龙湾吉利达鞋业有限公司

池万东、鲁玲娜、瑞安水产城有限公司、郑岳云

邵万义、张冬青、瑞安市东日车业部件有限公司、瑞安市金鹏车业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湖电汽车电器有限公司、瑞安市鑫和包装有限公司、夏烈、叶培雷

徐礼渊、管向阳、李德恩、潘顺莲、温州东南集团有限公司、温州银邦控股有限公司、胡胜克、徐飞敏

胡志明、吴江月、王建成、黄素文、温州华能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
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7-88860598
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7-85770003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8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10月14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公司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附件一：贷款债权明细表 交易基准日：2016年10月14日 金额：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富东经贸有限公司

浙江振福电器公司

好汉集团有限公司

瑞安市瓯江电机有限公司

温州五美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御龙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纳川阀门有限公司

温州银邦控股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人民币）

14,158,465.77

4,699,280.82

6,424,342.60

5,507,006.00

29,940,000.00

8,950,000.00

4,095,337.60

33,990,000.00

107,764,432.79

账面利息（人民币）

6,628,210.83

949,637.23

3,884,025.60

1,861,928.48

8,590,578.98

2,351,325.07

2,616,656.76

8,388,215.36

35,270,578.31

本息合计（人民币）

20,786,676.60

5,648,918.05

10,308,368.20

7,368,934.48

38,530,578.98

11,301,325.07

6,711,994.36

42,378,215.36

143,035,011.10

担保人

乐清市凯顺电气有限公司、陈孟飞、余陈思

佳乐电气有限公司、乐清市信友电器有限公司、叶进福、黄乐燕、石瑜杰、王晓燕

好汉集团有限公司

余成忠、章羽西、温州通顺机动车部件有限公司

温州市五美景园有限公司、温州市五美珍稀动物养殖有限公司茶山观赏场、张定龙、包雅丹、包俊如

温州市五美景园有限公司、温州市五美珍稀动物养殖有限公司茶山观赏场、张定龙、包雅丹、包俊如

温州市龙湾申宝塑胶五金有限公司、李顺玉、孙忠香、项炳杰、孙小春、

徐礼渊、管向阳、温州东南集团有限公司、周少华、温州市益奇鞋业有限公司、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纬实业总公司

张丽与林军印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张丽与林军印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张丽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
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
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林
军印。张丽与林军印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
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林军印作为上述债
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林军印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林军印联系电话：15958466999
张丽

林军印
2017年7月18日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家明装
饰材料有限公
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5年8月21日24时）单位：元

借款合同编号

XC67624515314055

XC67624515314054

XC67624515314050

XC67624515314046

XC67624515314040

本金

5650000

欠息

356229.8

担保人

担保人：义乌市亲情树饰品有限公
司、浙江华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吴
功潮、宗旭红抵押人：吴功潮、吴宗
泽、吴云霞、宗旭红、楼洪亮、孔庆菊、
吴彩霞


